苏州市总工会
中共苏州市委市级机关工作委员会
苏工办〔2009〕24号
───────────────────
关于做好市区党员干部与特困家庭
结对帮扶情况调查工作的通知

各区总工会（工联会、工会工作委员会），各有关部委办局（公司）党委、工会，各直属单位工会：
2003年以来，各地、各单位认真落实市委办公室和市政府办公室转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完善党员干部与特困家庭结对帮扶活动的意见》（苏办发〔2003〕95号）精神，广泛开展结对帮扶活动，为构建和谐苏州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为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结对帮扶活动深入开展并取得更大实效，经研究决定对市区党员干部与特困家庭结对帮扶情况进行调查，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调查范围和方式
本次调查范围为：开展党员干部与特困家庭结对帮扶活动的区和有关部委办局（公司）。
调查采取填写调查问卷（附后）、重点对象座谈方式进行。
二、调查内容
主要了解各地、各单位近3年来(2006-2008年度)党员干部与特困家庭结对帮扶活动的基本情况以及对今后开展好此项活动的意见和建议。
三、调查步骤
1.自本通知发出之日起至4月30日，各地、各单位填写调查问卷，并报市总工会生活保障部。地址：苏州市十梓街578号，联系电话：0512-65236564，联系人：戚永佐。
2.2009年5月底前，市总工会和市级机关党工委组织部分单位和特困家庭进行座谈，并形成调研报告。
四、几点要求
1.各地、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本次调查工作，把调查的过程作为总结经验、寻找差距、不断提高的过程，在调查中做到全面、细致、深入地反映结对帮扶活动的开展请况，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
2.各区和有关部委办局（公司）要将所属单位开展结对帮扶活动的状况一并予以反映，有条件的可以召开本单位帮扶对象的座谈活动，形成本单位的调查报告。

附件：苏州市区党员干部与特困家庭结对帮扶情况调查表。

苏州市总工会
中共苏州市委市级机关工作委员会
2009年4月10日
附件：
苏州市区党员干部与特困家庭结对帮扶情况调查表
填报单位：               填报人：        联系电话：
一、单位情况
1.本单位干部总人数：

2.本单位参与帮扶活动的干部人数：    其中领导干部参与人数：   

3.按照机关与社区双结对活动要求，本单位结对社区有多少个：

结对社区的名称是：
二、帮扶对象基本情况：
1.本单位近3年帮扶特困家庭的总户数：    。其中，目前仍然建立帮扶关系的户数：   。
本单位帮扶困难家庭的基本情况是：
	序号
	户主
姓名
	所在街道、社区
	家庭地址
	联系电话
	对象来源
	建立帮扶关系的年份

	
	
	
	
	
	
	

	
	
	
	
	
	
	

	
	
	
	
	
	
	

	
	
	
	
	
	
	

	
	
	
	
	
	
	


注：本单位帮扶对象来源，请注明：双结对社区、总工会推荐、本单位所在街道等
2.本单位与困难家庭结对的形式是〔主要领导、部门（处、室）、党小组、工会小组、团组织〕：

3.本单位到困难家庭走访时间的安排是（季度、月度、重大节日）：
一般每年走访慰问次数：
4.本单位年度每年对每户困难家庭的帮扶金额大致是：

5.本单位对困难家庭帮扶资金的主要来源是（行政安排、党费、工会经费、团费，干部捐赠，市级机关工委拨付）：
6.（此项仅限有下属单位的填写）本单位下属单位数：

本单位下属单位帮扶困难对象户数：      其中帮扶本单位困难对象户数：

年度每年对每户困难家庭的帮扶金额大致是：
三、对进一步开展好结对帮扶活动的建议
1.对困难对象的推荐、确定方面：

2.对加强结对帮扶活动的管理方面：

3.对帮扶资金的来源、救助标准方面：
4.如果帮扶困难对象与结对社区一致，是否可行：

5.对下一步深化完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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